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几大特点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杨寿康 

   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有别于内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对吸引外资、促进经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经济
融为一体，继续对内资、外资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内资企业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必将使
其长期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影响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在近期实施了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该法的颁布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促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配套
措施，必将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促进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 
   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虽均为３３％，但在实施中，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２５％
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１５％左右，内资企业高于外资企业近１０个百分点。新的所得税
法（以下简称新法）将对内、外资两种类型企业所得税率统一设为２５％，使得各类企业承担相同
税负，实现公平竞争。 
   新法在营造税负公平还体现在对税前扣除政策的统一上，即对原企业所得税制度下内外资企
业不同的扣除办法予以统一。其相关规定主要有： 
   （1）统一工资的扣除标准，取消对内资企业的计税工资限制，规定可以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
放的工资予以据实扣除； 
   （2）统一捐赠的扣除办法，规定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在其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
予扣除； 
   （3）统一并提高研发费用的扣除标准，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可以加计扣除； 
   （4）对不得扣除的支出、不得计算折旧和摊销的费用等也作出了统一的规定。 
   统一后的税前扣除政策对内资企业而言，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够得到据实
扣除，提高了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有效增强其竞争实力。对
外资企业而言，税前扣除总额有所下降，实际的税收负担略有增加，由于不能享受所得税优惠，促
使其通过加强经营管理与内资企业竞争。更重要的是实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税收负担，可以促
进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协调发展。  
   二、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利于促进西部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新法对促进西部大开发地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及民营企业发展做了下列相关规定。 
   （1）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地方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
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 
   （2）继续执行国家已确定的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3）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 
   以上政策使西部大开发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企业继续享有税收优惠，有利于吸引投资
和增强企业财力，有利于西部大开发和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小型微利企业大多都是民营企业，
对这类企业的优惠主要就是对民营企业的优惠，这将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到推动作用。 
   三、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新法采取了多种方式，重点对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安全生产、公益
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等领域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其中规定：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此外，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还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加计扣除。 
   这些政策必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如：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技术革新

 



等），弱势群体照顾，国家公益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优
化，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贯彻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新法集中体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各类企业的自主创
新。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 
   （1）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企业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
扣除； 
   （3）“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 
   （4）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定地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
区特殊政策的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税收优惠； 
   （5）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 
   我国目前自主创新能力很差，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4%，而自主创新国家仅为30%，美国、日
本则为5%。上述政策，是加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
迅速发展，也有利于引导各类企业的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遵循了平稳过度，逐步推进的原则，有利于确保新法的贯彻落实和经济的稳定 
   新法的实施对内资企业而言，总体上降低了税负，考虑到外资企业的实际情况，国家从多个
方面采取了平稳过度的措施。 
   一是确定了适中的所得税税率。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
28.6％，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新法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是适
中偏低的水平。 
   二是对新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依照当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和定期
减免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 
   ⑴ 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15％和24％等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可以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享
受低税率过渡照顾，并在5年内逐步过渡到新的税率； 
   ⑵ 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可按原标准继续享受尚未享受完的优
惠，因没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企业，优惠期限从新税法施行年度起计算。 
   新法施行后，对外资企业来说，税负将略有上升，但由于对老企业采取了上述过渡优惠措
施，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大的影响。况且，税收优惠只是一个方面，稳定的政局、良好的经济形
势、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不
会对吸引外资产生大的影响，从而实现平稳过度（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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